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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科 技 职 业 学 院
枣科职院〔2022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学院 2022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
采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学院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：

《学院 2022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方案》已经学院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各自职责抓好工作落实。

2022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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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
2022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

工 作 方 案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好职业教育 2021—2022 学年信息数据采集

工作的通知》和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职业教育 2021—2022 学

年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高质量完成 2021-2022

学年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状态数据是全面掌握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、明确学校发展定

位、彰显学校办学成果以及上级重大项目验收考评的重要依据，各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按照要求精心组织、规范填报、严格审核，确保

数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，部门负责人为数据采集填报的第一责任人。

填报前，要认真阅读平台指标注释内容；填报过程中，要注意数据

表之间的关联性，在纵向上和上一学年填报内容保持连续性，在横

向上同一信息内容在不同项目表格中要保持一致性，总结去年填报

经验，提高填报质量。

由于数据采集工作涉及部门多、人员广，各部门要互相配合、

互相支持。数据采集表涉及多个部门的，牵头填报的部门应与相应

部门加强沟通和交流，配合部门要积极提供数据给牵头部门并确保

数据质量。同时，要加强平台数据的分析应用，发挥状态数据平台

的作用。

二、组织领导和实施机构

（一）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谷道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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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组 长：杨 琼

成 员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

职 责：统筹协调组织本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工作。

（二）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办公室

主 任：杨 琼（兼）

副主任：戴 利

成 员：各部门负责本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分管

领导、二级学院教务科长、数据采集员，学校数据采集员。

职 责：按教育部文件要求组织完成状态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工

作，确保状态数据平台数据的真实性、合理有效性，组织撰写学院

层面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数据分析报告。根据所采集数据及

各部门内部质量诊改工作开展情况，完成本部门数据平台分析报告

和部门自我诊改报告。最终由质量管理办公室在此基础上，完成学

院数据平台分析报告和自我诊改报告。

三、工作内容与步骤

（一）数据采集平台搭建及基础数据导入

学校数据采集员在 2022 年 9 月 3 日前后，登录全国高等职业学

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下载、安装平台，将 2020

年基础数据导入平台，完成数据初始化。本项工作由学校信息中心

配合完成。

（二）分配数据平台操作权限

质量管理办公室根据各单位指定的工作人员名单，在系统中设

置各类数据采集人、审核人，赋予相应权限。

（三）数据源维护

数据源表是其他表格的工作基础，各相关部门应当于 2022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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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8 日前完成数据源表的填报。数据源表涉及内容及责任单位见数

据填报分工表。

（四）基础数据和逐项数据采集

基础数据和逐项数据涉及范围广，关联性强，数据量庞大。具

体要求及分工见数据填报分工表，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底前完

成。

（五）阶段性数据审核

表单数据的审核人一般由部门负责人担任，部门负责人履行数

据审核职责。要求在部门数据采集完成提交后两日内完成。

（六）数据逻辑性校验

由平台技术员协助负责人进行数据的逻辑性校验。校验异常数

据，由平台负责人通知相关部门采集员、审核员重新完成数据的采

集与审核。2022 年 10 月 24 日前完成。

（七）学院领导审核数据

数据采集平台负责人根据数据校验情况、核心指标达标情况报

告学院领导，提请学院领导班子审核平台内全部数据。必要时由数

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召集调度会推进工作。学院领导审核数据于

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（八）数据提交到教育部云空间

平台负责人审核平台内全部数据，学校数据采集员协助负责人

将相关数据导出、备份，按要求提交给教育部云空间。组织安排各

部门撰写数据平台分析报告和自我诊断报告。2022 年 11 月 10 日前

完成。

（九）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编制

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核心数据复核清单按要求导出打印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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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，报送省教育厅。同时，由质量管理办公室结

合数据平台数据及部门撰写的数据平台分析报告和自我诊改报告，

撰写学校数据分析报告、自我诊断报告，并报送省教育厅。2022 年

11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四、其他说明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登录学校数据采集平台。各部门根据任务分工，登录学

校全国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，用户

名密码由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办公室告知各部门。

（二）本次上报的数据采集以学年为统计时段，即 2021-2022

学年，即 2021 年 9 月 l 日一 2022 年 8 月 31 日；财务报表以自然年

统计，即 2021 年 l 月 l 日一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三）因工作需要，平台搭建、数据初始化、数据源采集等工

作已先行开展，各部门要根据学校统一工作安排和任务分配，在职

责权限内开展工作。具体事宜可与学校质量管理办公室联系。

（四）学校纪委办、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办公室对

此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工作进行全程跟踪督查，并对完成质量

进行考核。对工作不负责任、不按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部

门和责任人要严肃问责，工作完成质量纳入部门年度考核。

附件：1.数据采集时间安排表

2.2021-2022 学年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填报分工表

3.2021-2022 学年数据采集部门权限表


